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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及保护 

杨国才，张瞿纯纯1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女性是民

族民间传统手工艺的主要创造者、传承者、参与者和使用者。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其制品正是少数民族女性知识

文化的具体体现，这些文化又反映在其衣食住行、生产生活之中。因此，抢救、解读、再现、传承、保护澜沧江－

湄公河流域少数民族女性的知识和文化，应该引起政府的关注，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让这一流域少数民族女

性发出自己的声音，总结她们的知识与经验，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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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研究的缘起 

澜沧江－湄公河全长 4909 公里，发源于中国青海省唐古拉山脉岗果日峰的扎曲，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

越南等 6个国家，流域总面积 81万平方公里，最后注入南海。作为亚洲流经国家最多的一条河流，世人将其称之为“东方的多

瑙河”。该河上游地区主要居住着苗族、汉族、藏族等民族，下游则主要是高棉人、占人、泰人、孟人和越南低地民族，共有 90

多个民族，他们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妇女的贡献。少数民族妇女作为澜沧江－湄

公河流域传统手工艺的创造者与传承者，尤其在传统手工艺服饰和装饰的制作技艺领域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世居在湄公河流域

的高棉人、占人、泰人、孟人、阿卡、佬族，澜沧江流域的藏族、普米族、傈僳族、纳西族、白族、彝族、佤族、拉祜族、傣

族、哈尼族、布朗族、基诺族等众多少数民族女性的传统服饰及手工艺品绚丽多姿，多由妇女手工制成。此外，各民族日常生

活用品中的工艺制作，如制陶技艺、手工编织、乐器制作、手工造纸、剪纸技艺等，也有少数民族妇女的参与和传承。但是，

以前没有引起世人关注。截至目前，检索中国知网(CNKI)上有关手工艺的文章共 1474篇，涉及少数民族手工艺的文章有 31篇，

仅占 2．1%;而涉及女性主题的只有 8 篇，占 0．5%;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仅有 3 篇，占 0．2%。相对于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女性

传统手工艺良性活态传承的客观事实，学术界的关注极其滞后。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中，随着东盟各国经贸往来加强和旅游

业的发展，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不同民族进一步加强了交流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就像一条天然的“彩练”，使六国人民地缘

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
［1］

，把六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培育了“平等相处、真诚合作、亲如一家”的澜沧江－湄公河

文化。其中，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文化是其重要资源之一，其研究被提上议事日程。因此，笔者针对澜沧－湄公河江流域少数

民族女性传统手工艺展开研究，期望有助于推进相关学科的研究，也有助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开发。 

二、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少数民族妇女的传统手工艺及特点 

(一)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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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民族妇女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文化，这些传统手工艺多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服饰文化，极大地反映了女性的情感和智慧，也是女性文化的符号和象征。目前，民族传统服饰及手工艺在

澜沧江流域活态传承度非常高，其制作技艺及传承与少数民族女性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实际上，少数民族女性是民族民间传

统手工艺的主要创造者、传承者、参与者和使用者，如老龙人的织锦、傣族织锦、彝族的刺绣、白族扎染技艺，各民族竹编草

编等工艺，傣族慢轮制陶、藏族黑陶烧制等工艺源远流长，而这些又主要是由妇女创制和传承发展的。 

在湄公河流域内，无论是位于湄公河金三角地区的克伦族、掸族，还是老挝北部琅勃拉邦省的佬族，妇女皆擅长织锦刺绣、

串珠、纺纱、织布等多种服饰工艺，不仅满足其日常生活需要，而且为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特别是为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

贡献
［2］

。泰国湄公河流域阿卡妇女通过绣、挑、扣等基本技法，在衣物的边沿、腰带、围裙及绑腿等地方绣上精美的图案，所

绣图案多是源于大自然给予的灵感，并反映其图腾崇拜。其中，帽子与衣物配饰是最精彩的部分。帽子多以红、白、银三色为

主色调，且装饰有彩色绒球、银泡、鸡毛及最能体现出阿卡人特殊历史和地域特色的银币等物件
［3］

，展现了阿卡妇女运用其智

慧，传承并发展着极具民族特色的女性文化。今天，仍然成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必须品和旅游产品，为人们所喜爱。 

白族的扎染，古称绞缬染、扎疙瘩花，民间俗称扎花布，是白族妇女的一种古老手工印染工艺，始于公元前 2 世纪。扎染

的制作过程较为耗时，部分程序需多次重复，以保证色彩的鲜艳。首先制出花纹构图，根据花纹的构图要求，把“花”的部分

即不受色的部分加以重叠、掐绉、用线缝紧(或扎紧)呈疙瘩状，之后投入靛缸浸泡一昼夜，取出晒干后再放入染缸浸染。多次

反复浸染晾晒，漂水晾干后，拆去线疙瘩即可。被扎紧的部分因未受染保持原先的白色，在线缚松散的部分经染料渗透形成过

渡色，由此呈现出各种精彩图案。这些工作都主要由白族女性完成，其制作过程彰显出少数民族女性无限的智慧与创意。
［4］

如今，

作为非物质文化的扎染不仅成为白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也是白族旅游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越南、柬埔寨、老挝等湄公河流域国家各族妇女，在 10岁左右便要开始跟着母亲学习编织，几乎家家户户的女性都熟练掌

握着竹编草编等工艺。如生产生活中的箩筐、簸箕、蔑帽(斗笠)、筛子、草席、草鞋;有的连墙壁也用竹子编成，地毯是竹编席

垫，室内陈设的家具什物，大到衣柜，小到饭盒、小凳，以及凉帽、雨帽，随身携带的小背篓，无一不是女性的竹编。同时，

根据各地的自然气候环境，在这些竹编工艺内施朱、外漆金，并压印出孔雀羽纹饰和镶嵌上五彩的琉璃图案，更显得富丽堂皇，

又可以作为佛寺里祭祀的工具。 

此外，还有民族传统陶艺，如傣族慢轮制陶、藏族黑陶烧制等，都有大量妇女参与。傣族慢轮制陶技艺，是云南原始的传

统手工制陶术。其特色是慢轮手工制作，器物表面均用有纹的木拍拍打出印纹。通过使用转轮、木拍、竹刮、石球等制作工具，

经历了包括舂土、筛土、拌沙、渗水、安装转盘、制坯、打坯、干燥、准备烧陶、烧陶等环节在内的技艺流程后，
［5］

得以制造出

各种陶器。傣族传统制陶是中国原始陶艺的代表，因此，傣族慢轮制陶于 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傣

族自古喜爱用陶，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傣族制陶是由妇女世代相承的。如慢轮制陶的传承人玉喃囡，十多岁时就跟着母亲学

习并且掌握了制陶的流程和技艺。结婚后，她继续学习烧制各种陶制品到市场上销售，并带领曼朗村许多妇女学习陶制品的技

艺，使烧制土陶这一传统手工技艺在傣族村寨不断传承和发展，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其经济效益。 

其他如手工造纸、乐器制作、剪纸技艺等，也有少数民族妇女的参与和传承。老挝北部琅勃拉邦佬族的传统手工艺品造纸，

同样是妇女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手工纸的原料为热带地区常见的构皮树，其程序经过浸泡、蒸煮、捣浆、抄纸、晒纸等过程制

作而成。除了传统社会用于书写、绘画等功能外，当地佬族妇女对其装饰功能进行了开发，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植物，各类鲜

花、叶片等，将其铺洒在准备好的纸浆之中，晒干后便成了花纸，之后用于包装、做窗帘等多种装饰。这些传统装饰材料没有

污染，在当代人们生活中很受欢迎。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作为少数民族女性文化之瑰宝的传统服饰及其他手工艺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仍在各民族社

会中传承，其内容与形式反映和符合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及情感的需求。近年来，独具特色与魅力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传统

工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伴随着旅游业的兴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升，除了适应本地生活需求外，衍生出多种工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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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以西双版纳地区傣锦为例，除了传统工艺中的筒裙、挎包、窗帘、床单、被面等日用品外，还生产出即实用又具观赏性的

傣锦屏风、沙发垫等。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许多民族村落，为保护民族手工艺文化的传承，分别设立特色传习馆、档案馆，

如大理周城村建有“璞真白族扎染博物馆”，另外还有十多家扎染工作坊;西双版纳橄榄坝有傣族织锦传习馆，彝族刺绣传习所，

以及依托湄公河次区域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建立起来的“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等，诸如此类，皆凝聚与展示了

大量少数民族女性手工艺的技艺。 

作为少数民族女性智慧和情感的结晶，各类传统手工艺不仅代表着一种文化传统，对少数民族女性而言，更多的是代表着

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不断发展变化的传统手工艺，是不同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的再现，反映了人们的追求与向往，

是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女性制作的服饰等传统手工艺品，蕴含着该民族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审美

追求，是民族性格、心理的折射。因此，少数民族女性传统手工艺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融入了民族历史、民俗、宗教等民族

文化元素。
［6］

 

(二)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的特点。 

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地理位置，造就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文化的独特性、艺术性和延

续性。 

1．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的独特性。独特性是建立在各民族女性工艺品鲜明的个性与自主性基础上的。少数民族地区女

性在传统手工艺的制造中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个性和开放性。又由于各民族自然生态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不一样，使其传统手

工艺具有不同的风格及特点。 

如湄公河流域老挝、泰国的织锦，其色彩都不同，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而澜沧江边的白族、彝族妇女都喜欢刺绣，但是白

族刺绣色彩搭配清晰、精细、典雅;彝族则喜欢粗犷、奔放、大红大绿。正是这些特点，确定了制作这些手工艺的各民族女性，

根据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把自己独特的风格展示在手工艺品及服饰上。如苗族的百褶裙华丽多彩，独龙族服饰则简洁大方;就是

同一民族内部，不同地域服饰等手工艺品也不相同，如大理白族包头绣花留白艳丽多彩，被称为“风花雪月”，而怒江的白族支

系妇女则用黑布包头。以陶器为例，傣族慢轮制陶作为人们蒸煮或储存食物与水的生活必需品延续至今，其形状多种多样，有

罐、钵、碗等，主要是轮制品，烧制好的陶制品呈橙红色。藏族黑陶则充分反映了藏族尚黑的审美情趣，加之适应火塘生活的

实用功能的体现，熏烤之后则越来越黑越亮。故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构成各民族手工艺的不同风格，具有各自

不同的特点。 

2．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的艺术性。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还具有艺术性。不同于现代社会机械化下

的批量生产，少数民族服饰是少数民族妇女利用传统手工艺刺绣、扎染等工序制作而成，源于自然的灵感加之巧妙的工序造就

了各民族传统手工艺的艺术性。各民族妇女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在编织、印染、刺绣、蜡染等工序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已达到较高水平。多种制作方式的巧妙融合，加之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各种生动优美、寓意深刻的纹样图案纷纷呈现

在服装上。这些纹样图案，予人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寄予了各种美好的祝愿与期盼，乃至每个图案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充分

展示出少数民族女性手工艺文化的知识及经验。 

以苗族妇女的刺绣为例，她们的服装，特别是民族盛装常常采用蜡染、刺绣等多种工艺制作而成，上面绣满各种花纹图案，

而且不同部位会采用不同的针法，所绣图案也不尽相同，往往寓意深远
［7］

。苗族妇女的百褶裙，可以说是苗族妇女文化的典型

代表。妇女通过一条裙子的制作，描绘出一幅再现苗族田园山川河流的图画。
［6］

漆器是缅甸最为出彩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以式

样精美、程序复杂、做工精湛闻名于世。从竹蔑编织，反复上漆抛光，镂花，上金粉到成品多达十八道工序，如此复杂漫长的

制作过程，最简单的漆器生产周期至少数月，复杂的则需要几年。而妇女一般负责手工精细的刻绘工作，经过她们的细心刻绘，

增强了漆具的艺术观赏性。老挝北部琅勃拉邦佬族的传统手工艺品造纸，将自然植物融入造纸技术之中，充分体现人与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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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极具艺术色彩。这些手工艺品均蕴含着少数民族妇女艺术性的创造。 

3．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的延续性。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民族妇女的手工艺文化，既是人类手工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人类手工艺文化的活化石。因为早在世界范围内消失的手工艺，还能在这里找到原型，而且至今还在各民族社会延续

和传承，而其承载者正是少数民族妇女。 

例如考古发掘的人类早期的服饰图案，也能在这里的传统手工艺服饰中得到印证。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中的挑花、编织、

刺绣、纺线等，还有至今仍穿在各民族身上的服饰，特别是民族节日盛装，都是少数民族妇女亲手缝制的。还有与日常生活联

系密切的器具与手工艺品，皆作为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凝聚着长期以来在其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知识、文化

及经验，是少数民族妇女智慧与创造力的极大体现。而少数民族妇女的这些知识与经验，长期以来，被记录于少数民族社会中

的古歌、史诗、创世神话中，以手工艺品和服饰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在民间传承和传播。
［6］

 

又如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高棉人、占人、泰人、孟人，阿卡、佬族、藏族、纳西族、白族、彝族、傣族、哈尼族、彝族

等民族，仍然用山草、棕皮做成蓑衣、篾帽、斗笠、稻草衣、草帽等，特别是蓑衣，作为稻作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均离不开它，

每当栽秧季节，人们下田劳作，披着蓑衣，既可以遮风蔽雨，在休息时，可以放在田间地角，给人当垫子，冬暖夏凉。而兽皮

衣，也是与树叶衣、草衣一样古老而又一直沿袭的服饰。兽皮当衣，披羊皮的服饰，一直延续到现在，无论是澜沧江边白族妇

女的羊皮褂，或是彝族的披毡，还是纳西族妇女的七星羊皮披肩，都是少数民族兽皮服饰传统的传承和延续。 

(三)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族妇女创造的众多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虽然仍在传承，但其现状不容乐观，传承保护仍面临严峻的

挑战。从国家层面看，各国家缺少文化保护的法律，有的法律法规也不完善。如中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从 2011年 6月 1日起施行。其中，只有第二条的第三款提到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的保护。云南省有《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

化保护条例》，其中也只有第二条中第四款指出了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习俗的民居、服饰、器皿、用具等的保护。第七款有民

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及其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艺的保护。即使有法可依，但执法也不严。从地方层面看，古村古镇传统手工艺

博物馆、村落传习所形式多样，可是没有规范管理。传承人保护面临危机，传承人培育制度不健全，传承人主体意识不强，其

主要表现在:年轻一代对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文化认识不够，在追逐潮流中开始淡化传统手工艺。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

无人，这与广大民族地区的青年人大部分到城市打工、就业，就是在家也不愿意学习传统手工艺的原因有关。加上民族民间传

统手工艺研究人员短缺，导致大量的传统手工艺的代表性实物和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传统手工艺在旅游商品市场中管理混

乱。现代科技还未引入传统手工艺之中。上述种种问题和现象仍然在澜湄流域少数民族地区存在，使其手工艺面临着消亡及失

传的危险，令人担忧。 

三、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的保护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需要各国政府在出台法律条规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化时代背景以及手工艺文化的创造、传承主体能

动性的开发入手，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 

(一)依法依规保护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 

完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传统手工艺保护的法律、法规，不仅包括对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且还包括著作权，使

用权、商标权、专利权等的保护，以使该流域民族传统手工艺免受被盗用和侵权的威胁。可以利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现有

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保护，并对存在法律漏洞之处及时修订或者出台新法规。借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的成功保护模式，

对其进行有法可依的保护、传承和利用，以充分实现传统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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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精神。现阶段，中国已经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方向适用于对少数

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保护，能够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一定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但其涵盖范围过广，很少有具体保护少数民

族女性传统手工艺的法律法规。因此，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各地政府，应结合具体手工艺的特点，完善当地相关法律法规的

具体内容，依法依规保护各民族妇女的权益，制定规则保护手工艺传承人的权益。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承主体的权利范畴包

括人身权、财产权、使用期等。除此之外，应增强当地民众的法律意识，依法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同时，也切忌不能做违反法

律规定且有损于少数民族女性传统手工艺传承的事情。 

(二)增强少数民族妇女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意识。 

传统手工艺从其最初的产生，就秉承实用性的原则，而不断地发展与传承下来。发展至今，相比于机械化大生产，精细低

效的手工制作似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民族传统手工艺开始逐渐被遗弃。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意识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

传承，不能单纯依靠其自身发展，有必要通过广泛宣传民族传统手工艺文化及其产品，增强当地人的传承意识，特别是增强在

传承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少数民族妇女的传承意识、传承能力。因此，有必要在大力宣传民族民间手工艺人才及其技术的基

础上，使民族民间传统技艺和国民教育深度结合，将其列入各级学校乡土教育的教材之中，培养青少年学生对民族传统手工艺

的兴趣和热爱之情;建立一套保护民族民间手工艺人才培养和未来就业方面的教育和社会保障及鼓励机制，从小培养各民族青少

年的保护与传承意识，树立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认同感，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同时，要将少数民族妇女的传统手工艺术“还

鱼于水”。只有从少数民族妇女的具体生活出发，将传统手工艺视为少数民族生活与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理解其魅力与真谛。

最终使得人们在追寻便利高效生活的同时，保留世代流传下来的民族智慧与文化，使其有意识地担负起传承民族传统手工艺这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 

(三)设立女性传统手工艺博物馆传习所保护传承人。 

作为民族文化的物质表征，女性传统手工艺品的价值绝不局限于视觉享受与欣赏，更多的是少数民族女性智慧的体现与其

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文化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具有变迁性
［8］

，并不断地被赋予不同的时代内涵。少数民

族传统手工艺也是如此。人们创造文化是有许多限制条件的，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凭着想象突破自然规律，创造文化也必定

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用能够直接接触到的、给定的、既有的文化原料来创造属于每一个时代的文化
［9］

。因此，

以物质形式所留存下来的文化，是对特定历史背景的反映，且现阶段的文化是建立在上一阶段文化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不同时

期少数民族手工艺品的展示与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社会发展历程的反映。 

因此，应打破传统博物馆以展览、陈列为主的惯例，在积极开展少数民族女性传统手工艺品收集、整理、建档保护工作的

同时，大力支持女性传统手工艺品的传承，在现有博物馆基础上，设立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博物馆、传习室。聘请当地熟

悉此类手工艺品制作及其历史的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到博物馆的管理与发展中来，承担起日常博物馆讲解与授课任务，在传承少

数民族传统工艺的同时实现民族妇女自我的提升。在古镇名村建立少数民族女性传统手工艺家族式家庭式传习所，依托博物馆、

传习所，推进女性传统手工艺传承方式的变革。并针对其面临的困境，实施保护传承人的文化生境、完善传承人培育制度、多

方位支持及引导传承人等措施。 

1．保护传承人的文化生存环境。少数民族女性传统手工艺人所处的文化生存环境是其传承活动赖以生存的条件。随着旅游

业为主的各行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人口流动性增强，面临着现代文明与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有必要将

少数民族女性传统手工艺人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纳入到政府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中。各级政府应积极组织力量对少数民族女性传

统手工艺文化遗存进行搜集、整理和保护;组织本民族各类节日文化活动等，让各民族群众参与到本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传承保护

中，为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承人的传承活动及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机会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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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传承人的培育制度。创造各种机会，将民族女性传统手工艺传承人推荐到各种机构进行学习，提升其能力;制定切

实可行性的措施，通过当地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帮助，选拔优秀手工艺传承人进行培养;不断完善传承激励机制，调动手工艺传承

人的积极性，培养本民族传统手工艺年轻女性传承人;采取捆绑计生等帮扶措施;实行传统手工艺人签约带徒传授制;定期举行活

动，营造在各民族中积极学习传统手工艺文化的良好氛围。 

3．多方位支持及引导传承人。针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传统手工艺文化在旅游发展中经济技术支持的问题，特别需要各国

政府、传承人、学术界、民众等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各国政府切实贯彻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承人的资金补助和政策支

持，发挥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引导作用;社会各界、民间团体积极打造文化品牌，提供财政、税收、贷款、人才、管理等方

面的支持与引导，以文化创利带动传承人传承和保护的积极性，实现女性传统手工艺文化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这些力量也

是为该地区少数民族女性传统手工艺文化传承提供的保障。 

(四)发挥少数民族妇女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 

近年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旅游产业蓬勃发展，该发展立足于澜湄流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绚丽

多彩的民族文化。有的学者认为云南省的旅游发展，也有意无意地借助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
［10］

。民族文化

的经济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游客对于民族服饰、手工艺品等物件的购买上。旅游业的发展，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与经济增长之

间搭建起有效桥梁。传统性别分工发展到如今，女性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被赋予时代新内涵，不再局限于家务劳动，开始发挥

其经济作用。而妇女从母辈那学来的传统手工艺，更是被视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流传。这激发少数民族妇女的主体意识，

增强了文化自信，让她们认识到自己在家庭建设、旅游发展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旅游业的发展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传统手工艺的重要性被当地村民发掘，促进了少数民族

妇女对于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为适应市场的需要，她们在原有手工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其更加适应当代人的生活和审美，

赋予其更持久的生命力。可见，女性传统手工艺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其与旅游的结合是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传统手工艺文化

转化为地方经济资本，实现遗产旅游地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有效手段。因此，通过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旅游

开发，发挥少数民族妇女在其中的作用，有利于传统手工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体措施是:通过民俗节庆模式，以民族节日为

主题，开展大型庆典活动，展示多种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项目。通过女性传统手工艺博物馆、家族式或家庭式传习所参与旅游

展演模式，从旅游者角度出发，依托著名风景区、名村古镇，表现地域文化背景、注重体验性和参与性的形式多样的主题展演

活动，共同传承女性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文化，也是保护和传承方式。 

(五)利用现代技术宣传传承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文化。 

一方面，现代化技术在冲击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同时，也应作为其保护与传承的工具，得以利用。如今已进入信息化时代，

通过互联网，对各类民族传统手工艺实行建档立卡，建立档案式保护系统进行储存与管理，通过“互联网+”的形式传播出去。

让更多的人认识与了解到此类民族文化的同时，也防止其传承人离世后，传统工艺失传，或是在传承过程中失去其原真性。 

另一方面，通过多媒体加大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宣传，扩展其民族传统手工艺销售渠道。作为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象征和标

志的民族传统手工艺和服饰，凝聚着长期以来在少数民族妇女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知识、文化及经验，是少数民族妇女智

慧与创造力的极大体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纯手工的制品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通过互联网打通购买与销售间的渠

道，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推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保护。因为，在发展便是保护这一逻辑下，对于具有市场潜力的非遗，可

以采取生产性保护方式，来满足时代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当然，不同的传统手工艺具有不同的发展方式。 

综上所述，产生于特殊生态环境和生活生产方式之中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文化，随着社会变迁，

被不断赋予符合其生产生活、精神需要的新内涵，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活”的展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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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妇女这一主体，但是，她们传承方式不够稳定，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另外，现代化的发展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文

化生态产生较大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冲击，传统手工艺文化的保护已迫在眉睫。保护手工艺传承人，开展民族民间传承

手工艺口述史记录和研究，记忆和解读她们的知识经验，强调以女性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突出的

是非物质的属性，是尊重少数民族祖先留下的遗产的必要态度。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文化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以便

为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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